附件：

关于做好我省部分团员交纳“特殊团费”
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

共青团各市委，各大企业、高等院校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，省国资委团委，省军区政治部、武警山东总队政治部：
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，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心系灾区，发扬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的精神，纷纷为受灾地区捐款、捐物。近日，一些地方和基层团组织反映，部分团员希望通过交纳“特殊团费”的形式支援抗震救灾，并请团省委转交地震灾区。为充分尊重广大团员支援灾区的心愿，经请示团中央同意，由各省接受团员自愿交纳的“特殊团费”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转交地震灾区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鉴于抗震救灾工作时间极为紧迫，团员自愿交纳的“特殊团费”，可由所在单位团组织代收，统一由市级团委汇总后交团省委代转。额度较大者，也可直接交团省委代转。

2、团员交纳的“特殊团费”，请通过银行汇至团省委团费专用帐户，须标明“特殊团费”，同时注明姓名、工作单位（或汇出单位名称）等基本信息。团省委团费帐户户名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，帐号：1602001609008956221，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济南市市中支行。

3、我省的共青团员、共青团干部、各级团组织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，积极投入支援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中，特别是受过表彰的优秀团员、团干部、五四红旗团委（团支部）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要把抗震救灾激发出来的精神，转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强大动力，心系全局、服务大局，立足本职、努力工作，以实际行动、实际成效为抗震救灾作出应有贡献。

请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各基层团组织，公开发布。

联系电话：0531-82073814，

传真电话：0531-820738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山东省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二日
